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实行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通知

各市、县国土资源局，各矿业权人：

为加强和规范我省矿产资源领域安全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建立良

好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按照《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

（国土资规〔2015〕6 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

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2016〕11 号）

有关规定要求，省厅决定对全省矿业权人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构建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管控对象、内容与职责

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对象为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勘查许可证

和采矿许可证的所有矿业权人。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监督管理是指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矿业权人履行义务情况和风险程度，进行安全风险

分级，实行差异化和动态化监管的过程。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指导、协调全省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监督管

理工作，并对省级发证矿业权人进行安全风险分级评定和监督管理；各



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县发证矿业权人的安全风险分级评定

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

综合评估矿业权人公示信息、履行义务、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因素，按照《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根据矿业权

人公示信息“双随机、一公开”实地核查结果，将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等

级从低到高划分为 A、B、C三个级别，A为一般风险、B为较高风险、

C为高风险。

（一）A级矿业权人。

符合下列情形的矿业权人，列为 A级矿业权人:

1.按期填报公示矿业权人年度勘查开采信息；

2.公示的年度信息、提供的核查资料齐全真实；

3.履行法定义务良好，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日常检查巡查未发现违

法违规问题，对国土资源部门检查指出的问题能够及时整改；

4.安全生产基础扎实，安全管理到位，在实际生产管理中对安全

问题、安全隐患能够自查自改。

另外，达到国家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矿山企业列为 A级矿业权人。

（二）B级矿业权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为 B级矿业权人（即列入异常名录的矿业权

人），具体为：

1.未按期填报公示矿业权人年度勘查开采信息；

2.公示的年度信息、提供的核查资料不齐全，存在隐瞒真实情况

的；

3.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日常检查巡查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且未及时整改的；因未履行法定义

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被地方政府责令停产整顿的；

4.安全生产基础薄弱，施工现场存在较严重安全问题、安全隐患

的，对安监、公安、环保等部门指出问题隐患未及时整改的。

（三）C级矿业权人。

被列入 B级矿业权人满 3年的列为 C级矿业权人（即列入严重违

法名单的矿业权人）。

（四）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评估重点核查内容

对探矿权人，重点核查：一是按期填报公示探矿权人年度勘查信

息情况；二是有无越界勘查行为；三是是否存在以采代探或持勘查许可

证采矿等行为；四是缴纳探矿权相关费用情况。



对采矿权人，重点核查：一是按期填报公示采矿权人年度开采信

息情况；二是是否存在越界（超深）开采、占用生态红线开采问题；三

是缴纳采矿权相关费用情况，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提取、使

用情况；四是有无超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采矿行为；五是是否存在开采

矿种或生产的矿产品与采矿许可证不一致的情况；六是严格执行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案情况，以及矿业权人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

三、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等级初次评定

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等级初次评定，主要根据：一是矿业权人是否

按期填报公示年度信息；二是通过对“双随机、一公开”抽取的矿业权

人实地核查，确定矿业权人公示的信息是否隐瞒真实情况；三是通过对

“双随机、一公开”抽取的矿业权人实地核查，确定矿业权人是否未履

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是否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不到

位；四是对社会公众举报的矿业权人进行实地核查，确定举报问题是否

属实，确定被举报矿业权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示信息、实地核查情况，以及绿色矿山建设情况，对矿业

权人确定初次分级结果并进行公示；矿业权人对初次分级结果有异议

的，可以进行申辩与复核。

四、对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实行动态管理



（一）A级矿业权人当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安全风险分级

予以提高至 B级：

1.未按期填报公示矿业权人年度勘查开采信息；

2.公示的年度信息、提供的核查资料不齐全、不真实，存在隐瞒

真实情况的；

3.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

（二）B级矿业权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安全风险分级予以

降至 A级：

1.因未按期公示矿业权人年度信息被列为 B级，已补报未报年份

的年度信息并公示的矿业权人；

2.因公示的年度信息隐瞒真实情况被列为 B级，已更正并公示的

矿业权人；

3.因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被列为 B级，已按规

定履行义务并公示的矿业权人。

（三）被列入 B级矿业权人满 3年的，其安全风险分级予以提高

至 C级。

（四）C级矿业权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安全风险分级予以降

至 A级：



被列为 C级矿业权人之日起满 5年未再发生以下规定情形的：

1.截至年度信息公示结束之日，未依照规定公示年度勘查开采信

息的；

2.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并查实年度信息隐瞒真实情况的；

3.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并查实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

不到位的。

（五）省国土资源厅和市县国土资源局根据矿业权人的申请，经

实地核查属实、并经批准后及时将 B级、C级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级别降

为 A级。

五、监督管理

根据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等级，负责实施差异化监管，结合矿业权

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工作，对不同等级矿业权人分别按年度随机抽查、

每年和每半年开展实地核查。实地核查工作分别由省厅和各市县局对各

自发证的矿业权人组织开展，具体为：

（一）A级矿业权人每年列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象，按

不低于 5%的比例随机抽取，对被抽取的 A级矿业权人每年实地核查 1

次；

（二）对 B级矿业权人每年实地核查不少于 1次；



（三）对 C级矿业权人每年实地核查不少于 2次。

实地核查后应形成核查报告，详细列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形

成核查意见，报送相应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省厅根据情况可对各市县局

开展实地核查情况进行督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列入 C级的矿业权人

要列入矿业权人“黑名单”重点监管，同时抄送银监会、安监局及矿业

权人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实行联合惩戒。

六、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局要高度重视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要

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工作、矿产资源领域执法巡查检查和矿业

权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有机统一起来，在制定年度矿业权人公示信

息实地核查工作计划时，应将矿业权人安全风险分级评定的监督检查频

次列入年度核查计划，强化监管执法。

（二）各市县局要全面推进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管控，进一步强化

隐患排查治理，督导矿业权人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对核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对核查或排查发现的重大安全

事故隐患，及时通报安监部门，同时要督促矿业权人制定并实施严格的

隐患治理方案。

（三）各市县局要将对矿业权人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通知

到本辖区所有矿业权人（含省级发证），应鼓励 A级矿业权人强化依法

依规管理，促进 B级矿业权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对 C级矿业权人要重



点监管，推动 C级矿业权人强化法律意识、法纪观念，努力降低安全风

险等级。

（四）各市县局要根据今年矿产资源领域执法巡查检查情况、矿

业权人公示信息实地核查情况和绿色矿山建设情况，对本市县发证矿业

权人安全风险等级进行初次评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公示初次评

定矿业权人安全风险等级名单，同时将名单报送省厅。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8 年 8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